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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落实《东莞市推行包容审慎监管执法工作
方案》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东莞市推行

包容审慎监管执法工作方案>的通知》（东府办[2022]49 号），坚

持依法监管、过罚相当、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完善“互联

网+监管”，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现就相关监管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规范行政检查行为。除被投诉、举报单位外，对

年度常规被检查监管对象，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的制度进行

抽查，对已发生被检查监管的对象，两年内不重复检查监管。

二、实行线上智能化或非现场的检查监管方式。对于被检

查监管对象，可以在市政务信息共享平台进行数据采集，对数

据进行筛选、比对，系统产生检查监管名单，经行政执法后，

将检查结果以函件的形式通过邮政专递送达或电子送达的方

式，告知被检查监管对象并进行确认，原则上不进行现场检查。

三、进一步完善行政纠错机制。在执法过程充分告知行政

相对人陈述、申辩的权利，切实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对存在错误、不当的行政决定需要纠正的，依法撤销、变更。






	东公积金公告〔
	序号
	适用对象
	适用范围
	减免责内容
	1
	违法情节和后果轻微，且首次被查处的单位
	行政处罚
	从轻处罚，同时免于加处罚款
	2
	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前，按要求完成整改的单位
	行政处罚
	不予行政处罚
	3
	违法情节和后果轻微的单位（非首次查处）
	行政处罚
	从轻处罚
	4
	因经济困难无法负担罚款或存在不可抗力原因未能在规定期间缴纳罚款的单位
	行政处罚
	可申请延期或分期缴纳罚款，或进行执行和解减免加处的罚款




